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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设立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发挥中科院半导体所优质科教融合教育资源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作用，结合“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中科院科创计划”，中科院半导体所决定实施“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以下简称“菁英项目”），着力提高在学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帮助在学大学生了解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现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设立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的实施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设立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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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关于设立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的实施办法
为发挥中科院半导体所优质科教融合教育资源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作用，结合“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中科院科创计划”，中科院半导体所决定实施“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以下简称“菁英项目”），着力提高在学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帮助在学大学生了解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科院半导体所实施的“菁英项目”具体要求和申报工作安排如下：
一、资助对象
“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用于资助全国各重点高校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通信、材料等相关专业二年级或三年级的优秀本科学生。申请者需具有一定的科研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具有浓厚的科研兴趣和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
二、项目申请
申请者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结合项目申请指南，选择和联系半导体所博士生导师为指导教师，下载并填写“半导体科学菁英”项目申请书。申请者需要经过所在学校同意方可提出申请。项目可在申请者本校设立共同指导教师。
项目由2-3人参加，要求半导体所指导教师安排本所1名学生参与。
项目申请、评审及公布均在每年春季学期完成。
项目执行期限一般为6-12个月。研究所将根据项目情况给予经费支持，主要用于学生来所完成项目的差旅费、劳务费及部分实验费。资助金额一般为2-3万元。
三、菁英奖评审及经费拨付
“半导体科学菁英”和“科创计划”项目的入选者在项目执行结束后，均可参评半导体科学菁英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评审专家由半导体所学位委员会成员组成。
在奖项公布2年内，若获奖项目学生被录取为半导体所研究生，在办理入学报到手续后，获奖项目可获得2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支持，研究所将获奖经费划拨至录取导师所在的课题组，用于该研究生的培养。
四、其它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部上报所务会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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